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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调度延伸电脑主机采购项目

技术条件书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

二〇二三年 一月 
第一章  总则

1.1 概述

1、 本招标文件适用于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终端设备框架采购项目，所有解释权归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

2、 本招标文件提出了本次所采购的产品技术指标要求和服务要求等，可供投标方编写投标文件之用。

3、 投标方应按照本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详细、完整的技术投标文件。技术投标文件应完全满足或高于本招标文件要求；对本招标文件中的某些部分，投标方如不能满足要求，或有其它替代方案，或有其它修改建议，应在技术投标文件中指出必须进行修改的理由以及与原要求的差别，否则，招标方即认为投标方可以满足本招标文件的要求。

4、 所有招标方认为是本招标文件范围所要求而被遗漏的项目，都被认为是包含在本次招标范围内，投标方的报价被视为包含此遗漏项目的报价。投标方可以就投标方认为的遗漏项目提请招标方注意，并详细说明理由。招标方将就此进行澄清。

5、 投标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完整、准确无误，否则招标方有权取消投标方的中标资格，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投标方承担。

1.2 定义

1、招标方：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

2、投标方：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

3、中标方：经过评标，被授予合同的投标方。

4、投标文件有效期：自投标截止之日起至120天。

1.3 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范围包括瘦终端（主机、显示器）在内的产品及相关服务。供货对象包括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本部及各基层单位。

1.4 进度保证

投标方必须保证产品在订单合同或需求单时间要求到货验收；

1.5 质量保证

投标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所有产品的功能、性能、质量均能满足本招标文件要求。产品安装验收合格后，投标方提供自安装验收之日起提供免费质保服务，质保期参照招标文件要求。

1.6 产品适用标准

除本招标文件另有说明外，投标方提供的所有产品均应按照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进行设计、制造、检验和安装。所用的标准必须是最新版本，如果这些标准的内容有矛盾时，应按照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协商同意的标准或条款执行。

1.7 对技术投标文件的要求

投标方在技术投标文件中，需要对本招标文件所提出各项要求进行逐条逐项答复、说明和解释。首先对实现或满足程度明确作出“满足”、“不满足”、“部分满足”等应答，然后作出具体、详细的说明。不得使用“明白”、“理解”等词语。凡采用“详见”、“参见”等方式说明的，应指明参见文档的章节及页码。凡采用“部分满足”应答的，应详细说明哪部分满足或不满足。

第二章  技术指标要求

2.1 采购内容

	序号
	采购内容
	产品配置
	备注

	1
	调度延伸电脑
	双屏瘦终端主机
	整机质保五年


2.2 产品技术要求

2.2.1瘦终端技术指标
	序号
	设备名称
	配置要求

	1
	瘦终端（套机）主要技术要求及性能指标
	主机

1、★操作系统：支持Windows 10 神州网信政府版、支持小红帽系统（7.9版本）、支持Windwos10物联网企业版；
2、★芯片：英特尔® 赛扬™ J4125 处理器2.0 GHz；或同等及以上芯片
3、★内存: ≥8GB；
4、固态硬盘：≥64GB
5、网卡：≥1个千兆网络电口；
6、外设接口：≥5个 USB 2.0 接口, ≥1个 USB 3.1 Gen1 接口，≥1个并行接口，≥2个串口，≥1个组合PS/2；
7、★视频接口：2个视频接口，支持DVI、HDMI、DP等输出；在红帽7.9版本系统下支持双屏显示
8、音频接口：个耳机/麦克风组合插孔；
9、安全性：支持附带嵌入式防火墙、写保护管理软件(支持文件过滤)、客户端管理软件。
10、环境协议支持：附带虚拟化环境下视频优化软件，支持Citrix ICA、Citrix HDX、Microsoft RDP、Microsoft RemoteFX (RFX)、VMware Horizon View through RDP；VMware Horizon View through PCoIP协议。
11、★服务：按要求将需求货物分别配送到指定地点，整机五年上门保修服务，7*24小时电话支持服务；
12、其他：附配有电源线，电源适配器（12V/3A），含一套键盘及鼠标；


第三章  对投标方的技术要求及其工作范围

3.1 对投标方的技术要求

1、 投标方必须推荐先进、稳定、可靠的产品，且提供的产品必须是在国内允许销售的正品。

2、 本招标文件中在引用某标准的地方，投标方编制投标文件时应当使用生效的、最新的引用标准文本。如果引用某不合适的标准或者未引用某合适的标准，或者不能得到所需要的标准，投标方可选择某合适的标准，并且在制造商着手进行工作前需得到招标方的许可。

3、招标方与投标方在解释某标准有不同意见时，以招标方的解释为最终解释。

4、本招标文件可以作为投标方编制投标技术文件的依据，对于本技术招标文件的某些部分，投标方如不能满足要求，应在投标技术文件中提出说明，否则，招标方即认为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可以满足本投标技术文件的要求。

5、 所有本招标文件范围所要求而被投标方遗漏的项目，都被认为是包含在本次投标范围内，投标方的报价被视为包含此遗漏项目的报价。

6、 投标方应确保其所供产品组成系统的完整性，投标文件遗漏的一切事项，只要这些事项可以确定为是保证投标方所供产品安全、稳定、可靠的有效地投产所必需的，都应该被认为包括在合同价格之内。

7、 本招标文件的内容如有遗漏，投标方可予以补充，并对补充的内容或技术的必要性进行具体的论述。如需发生费用的应在报价中体现，否则一旦中标将认为投标方对其补充部分为免费提供。

8、 投标方可以对本招标文件提出修改意见供招标方参考，因需要招标方有权对本招标文件进行修改和补充。

9、 投标方所投产品如须提供日常管理和维护的软件的，所有软件必须是合法的正版软件，并且采用实施时的最新版本，有中文版必须采用中文版。 

10、在设备供应合同约定有效期内，如因中标厂商的原因未及时提供产品，中标产品出现升级换代时，中标厂商必须以同等价格提供性能更优产品。

3.2 投标方的工作范围

1、 投标方必须按照投标文件的规定，按时提供附表中所述的产品和材料，保证所提供的所有产品的功能、质量、性能等均满足要求，负责所供产品、材料的包装和运输。

2、 如果招标方认为有必要，投标方应提供与投标产品型号、配置完全相同的产品到招标方指定的地点，并派出技术人员到现场配合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将作为招标方评标时的参考，以及将来产品验收的依据。测试费用由投标方自行支付。

3、 如果招标方认为有必要，投标方需要提供相应的实施方案，包括安装配置、安全策略设定、设备接线图、设备参数设置、产品序列号。

4、 免费组织安排到货验收、安装验收会议（按需）。

5、 投标方负责所供产品的安装调试、业务割接和验收测试，并自备设备安装、测试、运行维护所需的工具和设备。

6、 如有需要，投标方应为招标方培训免费专业维护运行人员。

7、 投标方应负责所供产品的免费质保服务，免费质保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1）当产品因质量问题出现故障，投标方需在10个工作日内提供全新的设备进行替换；

（2）当产品因非质量问题出现故障，投标方需提供免费维修工作。若无法修复，投标方需提供全新的设备进行替换；

（3）当因产品故障影响到现有业务的正常运转，投标方需在15分钟内响应，1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若需替换产品，则投标方需在1个工作日内提供备用产品的到货及安装。

（4）如招标方认为有必要，投标方需为招标方提供定期检查服务并提供优化建议。

（5）当产品出现安全漏洞，投标方有义务通知招标方并协助招标方进行产品升级。

（6）当招标方发现产品存在安全漏洞，投标方有义务提供整改方案并提供整改服务。

8、 投标方应在合同生效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招标方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资料：

（1）到货验收表

（2）其他资料（如有）。

3.3 供货报价范围

投标方必须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产品、材料、安装调试、服务等相应的报价，报价内容包括：

1、 产品配送、安装调试。

2、 售后服务，产品安装验收后为瘦终端（含主机、显示器）提供五年免费上门整机（包人工、配件，不迟于第二天的上门服务））保修服务，7×24小时电话支持服务，含五年年硬盘故障原厂更换不回收服务。

3.4 技术服务

3.4.1 技术服务内容

要求投标方至少为本项目提供以下技术服务：

1、操作系统预装服务。投标方须根据招标方的要求，统一为所投的瘦终端预装操作系统。
2、 按招标方规定时间要求配送产品到指定地方，并按招标方的计划要求完成产品安装调试工作，如产品安装部署涉及业务割接，投标方、原厂商（如需）须无条件进行协助配合。

3、 到货验收。

4、 技术培训（按需）。

5、保修、维护及技术支持。

3.4.2 技术服务要求

3.4.2.1 到货验收

1、 产品到货后，由招标方、投标方一起对产品型号、数量、配件等进行清点，并对产品外包装、外观等进行检查，确保无磕碰无损坏，到货验收完成后双方签署招标方提供的到货验收表，完成到货验收工作。

2、 当产品运抵招标方的现场后，如发现产品有缺陷或当安装调试完毕后发现指标达不到投标方提供的产品技术数据和招标方技术规范要求的技术性能时，投标方应免费为招标方更换。

3、 投标方需要按照合同规定按时提供产品，如因其它原因导致不能准时送货的需要提供加盖投标方公章的书面说明。如有必要，招标方可根据商务合同条款要求相应的赔偿。

4、 产品到货前一天，投标方需提前联系招标方。投标方未提前联系的，招标方有权拒收。

5、 投标方需要按照合同规定及招标方要求的地点送货，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招标方有权拒收。

6、 投标方协助招标方负责进行产品的到货验收工作。

7、 在双方验收人员在场的情况下，甲乙双方开箱并根据配置清单进行货物清点，确定无误后甲乙双方签订产品到货验收单，完成到货验收工作。

8、 清点货物时若发现缺货，则由投标方如实向招标方书面反映情况并申请补发货，给出缺货产品的到货时间说明。

3.4.2.2 技术培训（按需）

1、 为了保证投标方所提供的产品良好运行，投标方负责根据招标方的需求，提供相关的培训，培训地点为项目所在地，培训次数不少于1次。

2、 招标方运维技术人员经培训后能熟练地掌握产品软硬件维护工作，并能及时排除大部分的产品故障。

3、 投标方为了使招标方运维技术人员能独立进行产品的安装、调试、维护，需向招标方运维技术人员进行针对招标方所购置产品的现场培训。

4、 现场培训的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1）维护及安装工作所必须的全部工作文件。

（2）产品的安装、配置和调试。

（3）产品的操作和维护。

（4）产品的故障处理。

3.4.2.3 售后服务

1、投标方在广东应有固定的售后服务团队，投标方需要根据招标方要求，组建一支专业的服务队伍，同时须向招标方提供拟派参加本项目的人员名单以及参加人员的资料。

2、产品完成验收后，进入质保期。投标方为产品保修第一响应方，在保修期开始时向招标方提供售后服务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投标方售后人员的联系方式和原厂售后联系方式。原厂商需要协助投标方为产品提供保修服务。

3、投标方需向招标方提供合同产品相关的新技术的日常技术咨询服务。

4、投标方须为合同产品（除特殊要求）在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内免费提供原制造商技术支持和上门维修服务，期间产生的人工、配件、交通等任何费用均由投标方承担。

5、投标方应在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内免费纠正或替换与合同规定功能有偏差的软硬件产品。用来替换的产品的功能和性能等方面，不得低于原产品且需通过招标方的书面同意。投标方承担以上产品替换所有发生费用，相关产品资料需免费提供给招标方。

3.4.2.4故障解决

在合同约定的质保期内产品出现故障，招标方报障后投标方需立即协助诊断错误，并协助招标方解决故障。

1、在进行故障处理前应提供详细的故障处理方案，该方案必须经招标方评审通过后方能实施。故障处理方案必须针对不同故障等级分别制定，故障等级划分及现场支持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重大故障：合同产品原因功能完全丧失。在重大故障发生时，投标方应在30分钟内响应，1天之内到达现场,2天内解决故障。

（2）严重故障：合同产品部分功能丧失或对部分用户的服务无法正常进行，或者该故障对系统存在重大隐患。在严重故障发生时，投标方应在30分钟内响应，1天之内到达现场，3天内解决故障。

（3）一般故障：合同产品故障基本不影响业务。在一般故障发生时，投标方应在1小时内响应，2天内到达现场，5个工作日内解决故障。

2、合同产品出现故障，且短时间内无法修复，投标方应免费提供备用产品并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直至故障修复为止。备用产品须在2周内到达招标方指定地点并投入使用。若出现故障产品上有招标方业务数据等，需立即清除，被更换后的产品由招标方处理。
